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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講人：陳俊芳建築師 (114.10.28)

綠建築標章與建築能效標示制度密不可分

BERS 2024版基本型2023年版綠建築評估手冊-住宿類2023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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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版本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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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版本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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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的建築能效政策推動時程

� 建築能效評估及標示制度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，初期(111年)採鼓勵方
式於申請綠建築標章時，自願併同申請建築能效標示方式辦理。另考量
業界有單獨申請建築能效評估之需求，除依上述規定辦理併同申請外，
爰本部於112年5月31日修正「綠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標示申請審核認
可及使用作業要點」，增訂單獨申請建築能效標示之相關規定，以促進
業界申請意願。

� 2023年7月1日起：: 為由公有建築帶頭做起，以引導民間跟進，公有新
建辦公、服務類建築，必須同時申請建築能效標示，並至少達到2級以
上。

� 2024年7月1日起：: 納入公有公共集會、商業及休閒文教類建築。

� 2025年7月1日起：: 公有新建建築將全面要求達建築能效1級或近零碳
建築（1+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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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能效評估系統BERS
Building Energy-Efficiency Rating System

大系統 能效評估系統 能效計算邊界 適用對象與功能

非住宅
專用建
築能效
評估系

統
BERS

新建
建築

新建建築能效評估
系統 BERSn

外殼EEV、空調EAC、照明EL、電梯、熱
水(選項)

低於海拔八百公尺地區之非住宅建築
15大分類下的64次分類認定建築分類

既有
建築

既有建築能效評估
系統 BERSe

外殼EEV、空調EAC、照明EL、電梯

低於海拔八百公尺地區之(1) D-2文教設施、(2) 

G-1金融證券、(3) G-2辦公場所等2類3組建築物
(即⺠間辦公、政府辦公、圖書館、博物館、美
術館、文化中心等六種建築分類)。

既有建築能效專家
評估系統 E-BERSe

外殼、空調、照明、電梯、熱水(選項)

依規定無法適用BERSe時，應改用E-BERSe。
既有非住宅建築改造工程之事前能效評估與事
後能效評估，⼀律限用本E-BERSe法。

既有便利商店能效
評估系統 BERSc

空調、照明、電器、冷凍冷藏
低於海拔八百公尺地區之既有連鎖便利商店單
獨申請 (其他建築物內含便利商店之申請案應改
用E-BERSe)

住宅能
效評估
系統

R-BERS

新建
建築

新建住宅能效評估
系統 R-BERSn

• 住宿單元：外殼、空調、照明、熱水
器、爐台等五項。

• 集合住宅：外殼、空調、照明、熱水
器、爐台、電梯、水塔揚水泵、地下
停車場送排風機，共八項。

低於海拔八百公尺地區：H-2透天住宅與公有社
會住宅

新建集合住宅共用
空間能效評估系統
RP-BERSn

共用空間之空調、照明、電梯、水塔揚
水泵、地下停車場送排風機等五項

低於海拔八百公尺地區，且住戶單元毛胚屋交
屋而難以適用R-BERSn之非透天集合住宅共用
空間（不評住戶單元空間）

2024版

C-1具公害工廠類、C-2之倉儲類、F-4觀護收容機構、H-2之農舍、I危險物品類、納骨塔，BERS尚未納管之建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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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「本所2023年版『綠建築評估手冊－基本型」
及「綠建築評估手冊－住宿類』之日常節能指標部分規定修正，自
中華⺠國114年7月1日實施」 (114.5.15)

說明：
⼀、旨揭兩手冊前於111年12月12日以建研環字第1117638716號函頒，並自112年7月1日實施在案

，為本部辦理綠建築標章暨候選證書之評定基準。
二、依行政院2050淨零排放政策，內政部推動近零碳建築，本所建構建築能效評估制度，業於110年

12月24日函頒2022年版「綠建築評估手冊-建築能效評估系統（EEWHBERS）」，並自111年1月
1日實施在案。另為健全建築能效評估制度，本所於前揭評估系統基礎上，修正建築能效評估相關
規定，並於113年10月25日函頒2024年版「建築能效評估手冊(BERS)」，將自114年7月1日起實
施，為本部辦理建築能效標示暨候選證書之評定基準。

三、考量綠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標示併同申請之需求，爰參照2024年版「建築能效評估手冊(BERS)
」最新規定，修正旨揭兩手冊日常節能指標之部分規定，並檢附其修正對照表如附件，自114年7
月1日起實施。另為因應申請需求，申請人得於前開實施日前，自願採修正後之評定基準，申請建
築能效標示或候選建築能效證書。

2023 年版「綠建築評估手冊」之部分規定修訂對照表

且EEV≤1.0

照明：

若申請案之所有空間均屬免評估之空間，或
申請案無照明送審資料時， EL在非住宅類建
築以0.8，在住宅類建築以0.56認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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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所2024年版「建築能效評估手冊(BERS)」增訂「住宅單位能效
評估系統(RU-BERS)與既有集合住宅共用部分能效專家評估系統
(ERP-BERSe)」2系統，自即日起實施，請查照轉知。 (114.9.3)

⼀、本部建築研究所於綠建築標章制度基礎上，建立建築能效評估系統，業於113年10月25日函頒
2024年版「建築能效評估手冊（BERS）」，自114年7月1日起實施在案。

二、為健全我國建築能效評估制度，本部建築研究所業於旨揭手冊完成增訂「住宅單位能效評估系統
（RU-BERS）與既有集合住宅共用部分能效專家評估系統（ERP-BERSe）」，將作為新建與既有
之透天住宅及集合住宅住戶單位，及既有非透天集合住宅共用部分之案件，於申請建築能效標示
之評定依據。該2系統摘要如下：

(⼀)住宅單位能效評估系統（RU-BERS）：適用於透天住宅與集合住宅之住戶單位能效評估，此系
統適用於新建與既有住宅單位之能效評估，評估範疇包含外殼、空調、照明、爐台、熱水器等5項
耗能因子的碳排量，採以住戶生活之標準情境，來模擬五項硬體設備碳排量的評估法，係標示該
住戶硬體設備在標準狀態下的能源效率。

(二)既有集合住宅共用部分能效專家評估系統（ERP-BERSe）：適用於既有非透天集合住宅共用部
分能效評估，針對共用部分之外殼、空調、照明、電梯、揚水泵、地下室送排風機等6項進行綜合
能效評估的簡易方法，需委由經本部建築研究所培訓後的建築能效評估專家進行診斷評估，同時
可提供能效改善之方法及對策。

住宅單位能效評估系統（RU-BERS）
既有集合住宅共用部分能效專家評估系統（ERP-BERSe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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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RS與綠建築標章無縫接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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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RS與綠建築標章無縫接軌

1.綠建築標章與建築能效標示制度密不可分：能效評估是綠建築標章中「日常節
能」指標的進⼀步深化，能效評估的引入能填補綠建築標章在營運階段的評估不
足，同時也將既有建築納入節能評估範圍，並透過電費單等實際數據評估建築的
能源使用效率，共同邁向2050淨零建築目標。

2.制度的關聯性技術基礎共享：建築能效評估是基於綠建築標章的日常節能指標
（外殼、空調、照明）發展而來，兩者在技術上高度相關。

3.制度互補性： 綠建築標章涵蓋生態、節能、減廢、健康等多面向評估，能效評估
則專注於能源效率的深度評析， 兩者結合可提供更完整的永續性認證。

4.評估全面性：建築能效標示透過實際能源使用數據（如電費單）來評估建築的整
體能源效率，將營運和使用行為納入考量，解決了部分綠建築「設計環保但使用
後不⼀定節能」的疑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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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標示併同申請時
得採分項評估法或能效評估法得分

SCOREEE=90分時，可得最高分若綠建築標章為先前
取得，與建築能效評
估實施時間不同，得
比照新版本提出建築
能效評估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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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0.64

0.4

8.5

7

18.5

0.47

得採分項評估法或能效評估法

綠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標示併同申請時，若建築能效 1 級以上、綠建築標章可能無痛升級

綠建築標章原得29.17分、屬合格級，採計能效得分時、得43.67分、自合格升為銀級

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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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EUI（Energy Use Intensity）：代表每平方公尺的樓地板
面積，在⼀年內的耗電度數（此數值越高代表這棟建築的每
年單位面積用電量越高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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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能效評估的重要單位
建築耗電密度（EUI）、碳排密度指標（CEI）

CEI=EUI*β1   (kgCO2/m2.yr)

β1：能源署公告最新電力碳排係數

非住宅

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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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效標示以2000年
做為基準年

� 以2000年EUI平均值與
中位值為參考基準，採
用當時照明與空調等設
備水準模擬而成。

� 最大、最小值以空調、
照明效率最差、最佳條
件模擬而成。

� 與大量樣本比對避免模
擬數值與現實狀況偏差
太多。

不合格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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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RS與建築外殼節能法規、綠建築日常節能指標
對建築能效的規範能力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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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RSn與
BERSe差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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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RSn區分有無中央熱水系統兩類評估法

圖片來源：林憲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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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有建築能效專家評估系統E-EBRSe

圖片來源：林憲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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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近零建築改造必須大量仰賴E-BERSe

圖片來源：林憲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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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效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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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RS-非住宅類 評估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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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RS-非住宅類
評估表格

22

BERS-住宿類 評估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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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RS-住宿類 評估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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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RS-住宿類
評估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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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、敬請指教


